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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法院　函

地址：10048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1段124

號

承辦人：李姿穎

電話：(02)2361-8577轉267

受文者：行政院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6年12月27日

發文字號：院台廳行一字第1060034525號

速別：最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文(0034525A00_ATTCH1.pdf、0034525A00_ATTCH2.docx、0034525A00_ATTCH3.

docx)

主旨：本院更新版「行政訴訟資料標準化須知」業經修正完成，

提供各級行政法院、訴訟當事人及專業代理人參考使用，

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為有效促進法院審理訴訟事件與當事人準備訴訟之效率，

增加裁判資料之可利用性，本院前已研議完成「行政訴訟

資料標準化須知」第1版，並公開於本院網站相關專區、

電子訴訟（線上起訴）系統及法學資料檢索系統，另於106

年8月25日以院台廳行一字第1060023112號函知在案。

二、為推廣前述須知，本院委請各高等行政法院及智慧財產法

院所辦理之各場次「行政訴訟資料標準化須知」說明會及

教育訓練，業於106年9、10月間舉辦完竣，經綜整各場次

與會人員之提問與意見反映，修正完成「行政訴訟資料標

準化須知」更新版（修正部分：紅色字體、劃底線）。

三、檢附更新版「行政訴訟資料標準化須知」、ＱＲＣｏｄｅ

及短網址與本院網頁設定「行政訴訟資料標準化須知」連

結相關頁面資料各乙份供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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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：最高行政法院、臺灣高等法院(請轉行查照)、臺北高等行政法院、臺中高等行政

法院、高雄高等行政法院、智慧財產法院、福建金門地方法院、福建連江地方法

院、立法院、行政院(請轉行查照)、考試院、監察院、中央選舉委員會、公平交

易委員會、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、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台北律師公會

、中華民國會計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中華民國專利師公會、亞洲專利代理人協會

台灣總會、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

副本：本院資訊處(含附件)、本院行政訴訟及懲戒廳(含附件) 2017-12-27
16:42:00


